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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向好， 我们的生产

生活秩序也逐步恢复正常。 但一些新冠肺

炎康复者却遭遇了求职难。 近日，部分用

工单位被爆出招聘时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区

别对待，所谓“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

要”等要求，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7月 13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明确“严禁在

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

康复者”。 市人大代表们也非常关注这一

现象，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

政府部门立即出台相关政策，消除新冠康

复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受的歧视。

问题：就业市场“闻阳色变”

当城市的烟火气逐渐回归， 许多人也

开始求职择业。 然而， 曾感染过新冠病毒

的患者或曾在方舱医院工作过的劳动者，

在求职时却吃了“闭门羹”。 “进过方舱

的不要、 阳过的不要。” 据媒体报道， 有

招工者甚至要求查阅求职者最近两个月的

核酸检测记录。 记者随机走访劳务中介了

解到， 有中介表示， 不少公司都明确表示

“不要阳过的”。 更有甚者， 员工确诊新冠

肺炎治愈出院后， 竟发现公司已单方面解

除劳动合同。

就业歧视一直是就业领域中颇让求职

者犯难的问题。 一些企业想当然地为新冠

感染者“贴标签”， 动不动拒招或解聘，

这是赤裸裸的就业歧视。 市人大代表陈峻

认为， 近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新冠患

者康复后受到雇佣歧视的现象， 其中不乏

一些在疫情期间服务于方舱建设和相关工

作的志愿者或劳动者， 这种现象对于弘扬

社会主义大家庭共同抗疫、 共克时艰的精

神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对新冠康复者就业歧视属违法

陈峻代表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歧视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

染病病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

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

利、 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休息休假的权

利、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接受

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

利的权利、 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

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法》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招用

人员， 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

绝录用。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 实施

就业歧视的， 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所以说， 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录用

新冠康复者返岗， 曾经感染过或疑似感染

新冠病毒和身处疫情较严重地区的应聘者

求职时， 用人单位也不得对上述劳动者实

施任何的就业歧视。” 陈峻代表说。

此外，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过针对

感染新冠病毒的职工不得予以歧视的规

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规

定， 员工属于新冠肺炎疑似、 确诊患者或

者密切接触者， 在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期

间、 隔离期期满以及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期

间， 企业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其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到期的应当顺延至职

工医疗期期满、 医学观察期期满、 隔离期

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同

样， 对于员工患有新冠肺炎已治愈， 如符

合返岗条件并要求返岗上班的， 企业不得

予以拒绝 （企业安排休年休假、 企业福利

假等有薪假期的除外）。 拒绝员工返岗期

间， 企业应当按照正常出勤标准向员工发

放工资。 假如企业以员工是新冠肺炎患者

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的， 该解除行为违

法。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

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 （一）》 中规定， “用人单位仅以劳动

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疑似新冠肺炎患

者、 无症状感染者、 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

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

解除劳动关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呼吁：紧急出台政策消除歧视

7 月 1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首

次明确“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 会议要求“相

关部门要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对此类歧视

现象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陈峻代表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等相关政府部门立即出台相关政策， 消除

新冠康复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受的歧视。

首先， 针对今年以来疫情冲击后的新

情况， 陈峻代表建议明确要求在就业市场

上不得查找 （或要求提供） 应聘人员在历

史上新冠感染的记录。 对于歧视新冠康复

者的企业， 要在各个地方政府特别是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通投诉渠道， 并且

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和追责。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下属的劳动监察机构应加

强对相关违法行为的监察， 发现问题后责

令相关行为主体进行整改， 拒不整改的，

进行相应处罚。

其次， 司法部门、 工会， 以及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要对在劳动力市场上

遇到相关歧视行为的新冠康复者提供及时

的劳动仲裁和相关的法律援助。

此外， 本市还要加强相关的媒体宣传

和舆论监督。 在各类媒体上， 要对新冠患

者康复后不具有病毒传染性， 不影响工作

进行广泛地宣传。 对于歧视新冠康复者的

行为涉嫌违法， 也要加强宣传， 并加强媒

体对于相关违法行为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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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过的就不要？ 不行！
市人大代表呼吁出台相关政策反就业歧视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闵行人大启动《民法典》实施以来闵

行法院家事审判专项监督调研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下午， 闵行区人大法制

委、 监察司法委组织部分市、 区、 镇人大代表召

开“关于 《民法典》 实施以来闵行法院家事审判

专项监督” 调研启动会。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

学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人大法制委、 监察司法

委， 区人民法院及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会议由区人大法制委、 监察司法委主任

委员李育心主持。

会上区人大法制委、 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

唐骏首先通报了专项监督工作方案。 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李国泉代表法院作关于 《民法典》 实施以

来闵行法院家事审判工作基本情况汇报。 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黄秉璋就 《民法典》 婚姻

家庭编、 继承编作普法讲座。 随后， 人大代表们

围绕相关问题作交流发言。

杨浦人大召开城市更新条例实施情

况跟踪监督座谈会

本报讯 7 月 13 日， 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召

开城市更新条例实施情况跟踪监督座谈会。 杨浦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绣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

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海明主持。 区人大常委

会有关委室、 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 区规划资源

局、 区建管委、 区房管局以及部分街道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 杨浦区人大常委会以跟踪监督城

市更新条例实施情况为切入点， 充分发挥人大职

能和代表优势， 紧密结合杨浦区当前“防疫情、

稳经济、 保安全” 所急所需， 努力推动打造城市

更新领域人民城市建设的杨浦样本， 丰富全过程

人民民主与人民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会上围绕如何更好地贯彻实施城市更新条例， 打

造城市更新领域人民城市建设的杨浦样本， 各部

门立足职能进行了深入交流。

黄浦人大举行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

区活动

本报讯 7 月 7 日下午， 黄浦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姚晓红赴淮海街道复兴居委， 与全国人大

代表樊芸、 区人大代表沈黎一同参加人大代表集

中联系社区活动， 现场了解“防疫情、 稳经济、

保安全” 工作推进情况， 实地察看振华里、 梅兰

坊等小区， 座谈听取驻社区单位和居民代表的意

见建议。

座谈会上， 驻社区单位新疆建设兵团驻沪办

事处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注与支持，希望搭建更多与政府交流沟通平台。社

区居民代表们围绕疫情精准防控、 充电桩安全管

理、外来人口管理、短租房管理、老旧小区微更新

改造、 社区食堂建设、 关爱社区工作者等方面畅

所欲言， 提出意见建议。 姚晓红和各位代表认真

记录大家提出的问题， 现场热烈互动回应。

静安人大召开《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执法检查区街（镇）联动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7 月 8 日， 静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孙明丽牵头召开区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安全生

产条例》 执法检查区街 （镇） 联动工作推进会。

区人大社会委、 石门二路街道、 彭浦镇相关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石门二路街道和彭浦镇分别汇报了街镇贯彻

落实 《条例》 的有关情况以及与区人大开展联动

监督的思考和筹备工作。 孙明丽副主任指出，

市、 区、 镇三级人大联动开展 《条例》 执法检查

是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 要通过人大监督推动

《条例》 在区域内的全面实施。

□宝山人大供稿

毕业于同济大学，拥有硕士学历的他，

与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仪结缘，在坚守创新

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并随之成为一名区

人大代表，立志为更多的科创企业、科创人

才撑一把伞、搭一把手，他就是上海北裕分

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凡。

2004 年，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硕

士毕业后， 陈凡进入了宝钢集团环境监测

站工作。 2007 年 9 月， 陈凡用为数不多

的积蓄注册了公司并申请了发明专利， 开

始研发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仪， “北裕环

保” 也得以成立。 “公司最初就只自己一

个光杆司令。” 2012 年到 2015 年， 陈凡

率领团队自主研发出三代十多款新型气相

分子吸收光谱仪器， 连续三年实现销售额

翻倍增长， 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

2017年成功抢占了全国 88%的市场份额。

作为该公司的创始人，陈凡于 2015 年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称号，

2017年入选中组部主导的“万人计划”。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才想为别人撑

把伞。 2017 年， 在张庙街道的推荐下，

陈凡成了宝山区八届人大代表之一。 要为

科创企业发声， 为科创人才谋福利， 朝着

这个目标， 陈凡牵头起草了 《关于建议区

人大常委会对我区实施经济转型升级 加

快推进“智能智造” 之城建设工作加强监

督的议案》， 建议区人大常委会推动政府

强化规划引领， 加快推进“智能智造之

城”； 聚焦核心关键， 专注本区优势， 加

快推进产业能级提升； 优化产业政策， 加

快提升产业发展服务水平； 强化服务意

识， 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提升企业获

得感等方面予以重点关注。

为宣传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陈凡在已

完成全体员工接种疫苗后， 主动配合社区

积极联系未打疫苗的居民， 并亲自开车送

居民到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同时，陈凡还

积极主动了解、反映社区管理的难点痛点，

帮助解决了社区道路地面下沉等安全问

题，时刻践行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

“今年， 我很荣幸地继续担任九届人

大代表，将开启一段新的履职生涯。 ”陈凡

说。经过详细调研和实地走访，今年陈凡联

合其他代表共同提出《关于对宝山区实施

“北转型”战略，推进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

加快产业集聚发展工作加强监督》的议案。

“议案经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列入区人大常委会年度重点监督工作。

这既是一名人大代表履职责任的体现，更

是继续做好下一步工作的新起点。 期待为

宝山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凡说。

陈凡：因为淋过雨，所以更想为他!撑一把伞


